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芒政规〔2021〕2号
━━━━━━━━━━━━━━━━━━━━━━━━━
芒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芒市国有小地块

规划技术管理意见（试行）的通知

《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技术管理意见（试行）》已经2021年5月10日市三届人民政府第80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2021年5月31日

（此件公开发布）
芒市国有小地块规划技术管理意见（试行）
为规范芒市国有小地块的规划管理，贯彻《中共德宏州委 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全州城镇规划区内住房用地管理的决定》（德发〔2005〕12号）、《德宏州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市场健康平稳发展的通知》（德政发〔2018〕26号）文件精神，进一步明确规划审批条件，提高规划审批效率，加强规划管理制度建设，合理布局城市居住空间，打造宜居宜业生态田园城市，建设美丽芒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现提出芒市国有小地块项目新建、改建、扩建、拆除重建的规划技术管理意见。
一、适用范围及相关要求

（一）本意见所指的国有小地块是指芒市辖区内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净用地面积①小于5亩②的地块（不包含带规划设计条件出让的地块）。
（二）在国有小地块上建盖房屋，房屋用途以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的用途为准。
（三）原土地使用权类型用途为综合用地的：若房产证登记为单一用途的，以房产证登记的用途确定土地用途；若没有房屋或房产证登记为多种用途的，以现行城市规划性质确定土地用途。
（四）临街用地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用途为居住用地的，可申请建盖商住综合楼（仅临街一层可作为商铺）；非临街用地应当根据土地使用权证登记用途申请建盖相对应用途的建筑。
（五）自本意见发文之日起，已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证的空地或者仅建盖临时建筑的小地块，应当在1年内动工建设。若未动工建设的，按照《闲置土地处置办法》处置。
（六）住宅建筑总建筑面积小于1000平方米③的建设工程在报建时视为自建自住用房，建设主体可为个人或单位。
（七）住宅建筑总建筑面积大于等于1000平方米的建设工程应当由具有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开发建设。
二、指标管控及相关要求

（一）商业建筑以及建筑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的住宅建筑

1．建筑屋顶宜采用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基础及滴水均不得超出土地证用地界限，同时非临街建筑滴水原则上出墙皮不得小于20厘米，确需小于20厘米的应当征求周边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
2．商业建筑容积率④应当大于等于0.5并小于等于3.5；住宅建筑容积率应当大于1.0并小于等于3.1；
3．日照分析⑤图中对周边造成采光影响的应当取得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意见或者提供日照分析报告（第一层至少一个居住空间满窗连续日照不低于冬至日1小时）；
4．住宅建筑第一层建筑层高不得超过4.8米，第二层及以上建筑层高不得超过3.9米；
5．临街建筑必须满足道路红线⑥退让要求并先行上报建筑外观效果图审批（外观效果图中须包含户外广告设置位置、样式），其中三层以上的建筑应当提供夜景灯光亮化方案；非临街建筑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风貌。
（二）建筑面积大于等于1000平方米的住宅建筑

1．应当由具有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开发建设；
2．建筑屋顶宜采用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基础及滴水均不得超出土地证用地界限，同时非临街建筑滴水原则上出墙皮不得小于20厘米，确需小于20厘米的应当征求周边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
3．按照建筑密度⑦小于等于百分之七十、容积率大于1.0并小于等于3.1、绿地率⑧大于等于百分之十的要求进行设计，内容包含规划总平面图、鸟瞰图、效果图、日照分析图及日照分析报告（第一层至少一个居住空间满窗连续日照不低于冬至日1小时）；
4．住宅建筑第一层建筑层高不得超过4.8米，第二层及以上建筑层高不得超过3.9米。
（三）其他用途建房

1．满足相关行业规范；
2．建筑屋顶宜采用全坡屋顶、半坡屋顶形式，基础及滴水均不得超出土地证用地界限，同时非临街建筑滴水原则上出墙皮不得小于20厘米，确需小于20厘米的应当征求周边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
3．日照分析图中对周边造成采光影响的应当取得利害关系人书面同意意见或者提供日照分析报告（第一层至少一个居住空间满窗连续日照不低于冬至日1小时）；
4．临街建筑必须满足道路红线退让要求并先行上报建筑外观效果图审批，其中三层以上的建筑应当提供夜景灯光亮化方案。非临街建筑风格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打造具有地域特色的建筑风貌。
三、项目建设及相关要求

（一）项目建设前应当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并发包给具有相应资质的施工企业进行建设。符合办理《建筑施工许可证》的，还应当取得《建筑施工许可证》。
（二）建设前应当到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申请质量监督备案，并自行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中介机构放线并填写放线记录。
（三）建设单位在报建图纸中，应当有基础设施建设内容，即：雨、污水应分流、强弱电应当入地，并由建设单位自行负责接入市政管网内；如因地块周边暂时不具备接入市政管网条件的，应当采取相应措施做到雨污分流，管线入地。
（四）基槽开挖完成、基础边线确定后持放线记录申请表到芒市自然资源局申请规划验线。
四、规划验核及相关要求

（一）建设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批准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内容建设，竣工后向芒市自然资源局申请竣工规划验核。
（二）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按照下列情形执行：
1．未超层建盖、未增加房屋间数，超建面积比例不超过批准建筑面积的百分之三，同时满足本《意见》第二点指标管控及要求的，应当补交基础设施配套费、人防易地建设费等相关费用后予以规划验核；
2．对于《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许可面积在1000平方米以下，实际建盖面积超出1000平方米，应当按照在建房屋转让的方式，由具备相应房地产开发资质的企业补充完善相关报建材料，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从严进行查处。
3．除以上两种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云南省城乡规划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查处。
五、其他

本意见自2021年5月3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23年5月30日。
────────────────────────────────────────────────────
  芒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1年5月31日印发

────────────────────────────────────────────────────
注释：
①净用地面积：可用于建设的土地面积。
②5亩：出自《德宏州城乡规划管理技术规定》（修订版）第二章第十一条规定：结合德宏州地方建设情况，考虑各县（市）小地块建设的需要，规定5亩以下（含5亩）开发地块为小地块。
③1000平方米：同一宗地内总建筑面积1000平方米，包含已登记的房产面积。
④容积率：也称建筑容积率，指地块内总建筑面积与地块净用地面积的比值。
⑤日照分析：指具有相关资质的专业技术部门利用计算机，采用分析软件，在指定日期进行模拟计算某一层建筑、高层建筑群对其北侧某一规划或保留地块的建筑、建筑部分层次的日照影响情况或日照时数情况。
⑥道路红线：也称道路规划红线，指城市道路用地规划控制线。
⑦建筑密度：指一定地块内所有建筑物的基底总面积占地块净用地面积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⑧绿地率：指一定地块内各类绿化用地总面积占地块净用地面积的比例（用百分比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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